人民團體申請活動補助經費切結書

一、本單位於   年    月    日 於             地點，
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，除向貴府申請補助外，未重複向其他機關就相同項目申請補助經費。

二、以上所述如有不實，願接受貴府追回已核撥之補助費用等，各切結事實無訛。



申請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(印章)
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
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